
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建滔化工集團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

股東特別大會
代表委任表格

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建滔化工集團）（「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假座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12號威力工業中心5樓K座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大會」）

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附註1） 

地址為  

乃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 港元股份（附註2）  股之持有人，茲委任（附註3）

 地址為  

或（附註4）股東大會主席為本人／吾等之受委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謹訂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假座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12號威力工業中心5樓K座舉行之股東大會及其任何續會，藉以

考慮及酌情通過召開股東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並代表本人／吾等依照下列指示於該股東大會及其任何續會，

以本人／吾等名義就下列普通決議案表決。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附註5） （附註5）

3. 凡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名受委代表代其出席股東大會及於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時
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4. 如擬委派主席以外之任何人士為受委代表，請將「或股東大會主席」字樣刪去，並在空欄內填上 閣下所擬委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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